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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逾時者每30秒扣總分1分，大會有權腰斬逾時演唱)

初賽

‧金 狀 ( 9 0 分或以上 )

‧銀 狀 ( 8 4 - 8 9 分 )

‧銅 狀 ( 7 0 - 8 3 分 )

決賽

‧金獎狀 ( 9 0 分或以上 )

‧銀獎狀 ( 8 4 - 8 9 分 )

‧銅獎狀 ( 7 0 - 8 3 分 )

公 開 組 ： 人 聲 樂 團 ( 國 際 ) 組 別 決 賽 得 分 最 高 之 香 港
參 賽 隊 伍 為 公 開 組 ： 人 聲 樂 團 ( 香 港 ) 之 優 勝 者 ， 並
可獲頒獎座乙個

中學組：合唱小組、中學組：人聲樂團及公開組：人聲樂團(國際)每隊報名費為HK$500

評判會因應參賽隊伍之水準，於每組別頒發以下獎座

‧  最佳舞台演繹獎

‧  最佳編曲獎

*  評判將保留頒發任何獎項之權利

於大會網站 a c a p p e l l a . h k f y g . o r g . h k 填寫並遞交

報名表格，及須於遞交表格後 7個工作天內繳付報名

費用，繳交方法如下：

1 . 郵寄或親身遞交支票(支票抬頭請註明「香港青年協會」)

新界西貢將軍澳康城路 1號日出康城首都  -  香港青

年協會康城青年空間 ( 文化藝術組 )

或

2 . 使用八達通或信用卡網上付款 * #

* 使用八達通付款每次交易上限為H K $ 1 0 0 0 ，如  

欲為 3隊或以上參賽隊伍繳交報名費，請以信用

卡或支票付款

# 網 上 付 款 只 能 提 供 電 子 收 據 ， 並 且 未 能 列 出 學

校名稱，如需紙本收據及 /或於收據上列明學校名

稱，請以支票付款

以網上遞交日期為準。大會將於收到報名表格後三個
工作天內與參賽隊伍確認並發出確認電郵，各隊伍於
比賽當日必須攜同該電郵報到

網址：acappella.hkfyg.org.hk
電郵：acappella@hkfyg.org.hk
電話：2395 5753  傳真：2394 8376

‧ 大會將抽籤決定參賽隊伍的出場次序，抽籤之詳情將稍後公佈

‧所有參賽隊伍須於比賽開始前30分鐘或於指定時間到達會場報到

‧參賽者需要穿著整齊服飾比賽

‧參賽者不可使用大型或不恰當的道具作賽。如對道具準則有疑問

，請先向大會查詢

‧中學組只接受香港學校報名

‧參賽者資料表一經遞交，除特殊原因外，一概不能轉名、轉換、

   替換、增加參賽者

‧ 參 與 競 逐 最 佳 編 曲 獎 之 編 曲 人 必 須 在 比 賽 中 參 演 該 競 逐 曲 目

‧所有報名費用一經繳交，一律不獲退還

‧所有隊伍必須攜帶以下文件到場：

   -  確認回條

   -  學生證(只適用於中學組)     

   -  身份證或護照

‧評判為一切藝術事宜作最後決定。如有任何情況不能以本比賽     

章程任何條文解釋，香港青年協會將作最後決定

‧除大會許可外，在比賽場地不得進行錄音、拍攝及攝錄。大會 

保留此活動任何形式之出版、提供傳播媒體宣傳報導、刊載及播

放之權利

‧大會可能因應參賽隊伍報名狀況而調動比賽時間及日期，如出現

超額情況，大會將提前部份組別之初賽至 2 0 1 7 年 1 1 月 1 8 日

( 星 期六 ) ， 請參賽隊伍預留時間。大會將於 2 0 1 7 年 1 1 月 6 日

(星期一)通知各參賽隊伍有關事項之最終安排

‧如中學組︰人聲樂團及公開組︰人聲樂團 (國際 )之參賽隊伍缺席

綵排或未能於指定時間內進行綵排，大會保留取消綵排及不安排

補時之權利

‧大會將安排參賽隊伍於比賽當日視察舞台，唯參賽隊伍不可於舞

台上進行排位

‧香港青年協會有權取消「20 1 7香港國際無伴奏合唱比賽」活動或

更正、修改比賽之章程，而不須另行預先通知

大 會 將 根 據 以 下 之 得 分 標 準 ， 頒 發 不 同 級 別 之 獎 狀
予各組別參賽隊伍

大 會 將 根 據 以 下 之 得 分 標 準 ， 頒 發 不 同 級 別 之 獎 狀
予各組別參賽隊伍

每 組 別 得 分 最 高 之 參 賽 隊 伍 為 優 勝 者 ， 可 獲 頒
獎座乙個

::
國際

:

公開組    人聲樂團(國際):

比 賽 安 排

(逾時者每30秒扣總分1分，大會有權腰斬逾時演唱)

網上報名 ：acappella.hkfyg.org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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